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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高超1.5米但未满14周岁，不能
买儿童优惠票？近些年来，关于儿童票

“唯身高论”的质疑和争议并不鲜见：难
道个头高的儿童就不算是儿童？凭什
么高个孩童就不适用儿童优惠票？事
实上，“量身高”本来就是一个不够科学
的方法，是之前儿童身份信息登记和核
验不便的“权宜之计”。如今，技术不成
问题，且孩子蹿个儿也快，改变落后的
方式，是理念上应该有的进步。

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征询意见

儿童票拟改为以年龄划分儿童票拟改为以年龄划分

近日，国家铁路局发
布关于《铁路旅客运输规
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
求意见的通知称，铁路客
票儿童票拟将由身高划
分改为以年龄划分，并将
实行车票实名制。每一
名成人旅客可免费携带
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
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；6
周岁到 14 周岁的儿童可
以购买儿童优惠票；年满
14 周岁的儿童应购买全
价票。 （来源：央视网）

@苦蝉：幼儿园就超过1.4米的小
朋友终于可以享受到小朋友的福利了！

@庆祝：好举措！儿童的实质是
年龄而非身高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百姓
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，饮食中的营养
供给较先人大大提升，儿童的身高标
准也与过去大相径庭，相关政策自然
要随之修改，紧跟民生问题。

@贝贝：按身高的话可能也会存
在一定的问题，直接按照年龄来会比
较好，但关键点在于如何证明儿童的
年龄，这样的话，给儿童制定身份证或
许也是一种解决方式。

@正在超级快冲的小YUAN：我

感觉按身高很大一
部分代表了先前的
公共设施的包容性
比较差，需要按照身
高体重来区别。现在公共设施的质量
和技术可能包容性更强了，区分的标
准回到了孩子的本位。

@Linnea：我支持游乐园等按年
龄，但是公共交通还是建议身高。为
什么？因为公共交通是一个比较限定
的空间，承载力是看空间和重量而不
是年龄。

@煎饼：可以身高年龄两个标准
同时实行，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即可。

幼儿午睡遭捆绑压腿？
园方：乱蹬被子担心感冒

10月27日，四川绵阳，江油一家长称，其3岁
孩子在该市香榭国际恩吉拉早教中心疑遭虐
待。视频显示，女童被包裹严实，被面上还缠着
胶带。一名疑似老师的人，将双腿压在孩子身上
玩手机。涉事早教中心随后发布声明称，因担心
当事小朋友感冒，老师将被子裹在其身上，由于
小朋友不停蹬被子，老师担心其感冒，于是想办
法固定被子。该方式不恰当，未提前跟家长沟
通。31日，记者注意到，江油市公安局已联合江
油市卫生健康局、江油市教育体育局、辖区派出
所成立联合专班，对此事展开调查。涉事的早教
中心已被责令停止托管服务。 （来源：南都）

@hb[Smart]：小孩子踢被子也不应该用这
样的方式来处理啊。

@星：这也不单纯是方式妥当与否的问题
吧，就不怕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窒息吗？如果窒息
了又怎么说？

@被水怪叼走了作业的饱饱：自己家的孩子
会这样对待吗？

@琪琪爱林：捆绑孩子，我还可以理解，毕竟
以前的老一辈都是这样做的。可是你把腿压到
孩子身上，这就不对了。不要说什么小朋友调
皮，不肯睡觉，哪个小朋友不调皮啊？

@栗香派派：严查，严惩！
@陈喜春（家具）：蹲一个后续报道。
@张三疯：其实小孩用睡袋要好点，我们户

外就是用睡袋，方便、好带、实用。
@2021更上一层楼：可以买那种拉链式的一

体被子。

小孩子睡觉踢被子是常见现象，许多家长和
老师或许都会头疼，但托管老师的办法就是把孩
子“捆绑”起来？可以说是简单粗暴并且剑走偏
锋。身为托管老师，替家长照顾好孩子理应是工
作职责，应当具备能力和耐心。孩子睡觉踢被子
的问题有没有更恰当的解决方法？评论中的“过
来人”网友能想到，当事老师只能“捆绑”了事？
既无能，也没责任心吧。

躺网红公路中间拿命拍照？
交警喊话：你已经违法了

近日，云南大理。有网友反映，在大理大学附
近网红公路上，有一些摄影公司及个人跑到公路
中央拍婚纱照。视频中，拍婚纱的两人直接躺在
道路中间，不顾一旁的交通安全警示牌以及过往
车辆。而类似的情况，在洱海边的环海路上也可
见到。针对这一情况，大理交警将对这些区域加
大巡逻管控力度，对一些不听劝阻的行为将进行
处罚。大理交警对此提醒，行人在道路中间拍照
属于违法行为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但一定不能忽
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。 （来源：云南广电）

@呱唧啊呀：不怕婚礼变葬礼吗？太危险了
吧！

@杜童鞋：这躺下真的就可能永远躺下了
……

@钱钱：还有让小孩在马路中间拍写真的，
家长的心也很大。

@独行天马：在道路中间拍照造成事故，拍
照的人不应该负相应责任，而是应该负全责，外
加追究法律责任。对这种行为进行劝说一点用
也管不了。

@镜中鬓：直接罚款吧。
@﹌栤、：这主要是摄影师的责任吧，他安排

的姿势。就算是顾客的要求，也可以拒绝啊，我就
不给你拍你自己躺大马路去吧……商家该重罚。

@我可是神圣的皮皮虾啊：现在这种为了拍
照片不顾个人和他人安危的情况比比皆是，早
高峰的时候还会有婚车队伍停在原本就拥堵的
马路中间，利用后边被堵住的车流当背景……
婚庆公司哗众取宠，新人也该明辨是非。

跑到马路中央拍婚纱照引发的惨剧，也不
是没有过。得到血的教训的当事人恐怕自己也
后悔莫及。美丽的照片可以有千万张，但生命
只有一次，孰轻孰重要仔细斟酌。为了一时之
美，连命都不要了，还影响当地交通通行及安
全，实在是不该也不值。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
之下，只有个人对自身安全负责，不心存侥幸，
才能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。

APP帮人“上班”打卡？
开发软件公司CEO获刑

近日，北京海淀法院对一起利用虚拟定位破
解打卡软件的案件作出判决。34岁的张某杰经
营一家科技公司，该公司开发出一款名叫“大牛
助手”的App。该App通过虚拟定位技术将虚假
的位置，信息传送至钉钉系统，以达到“打卡”的
目的。该软件为收费软件，年费 89 元、月费 25
元，用户达10万余人次，该公司通过该款App一
共赚了四五百万元。法院认定，该软件通过虚拟
位置实现打卡，经鉴定为破坏性程序。张某杰行
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一审判处有期
徒刑五年六个月。 （来源：北京时间）

@冬亚：还有这种神奇的软件？
@时代尖兵：这应该属于安卓系统的漏洞，

原理是该软件劫持了钉钉的平行空间检测接口，
该软件通过重放技术向钉钉提供了伪造的虚假
数据。

@数码小哥哥：用户达10万余人……这需
求还真大，怪不得敢这么铤而走险地弄。

@醉卧沙场卿莫笑：不务正业的软件公司，
该！

@浩辰上神：10万人获利500万，平均打卡
一次50块钱……

@林云雅客：真该好好管管了，这种高科技
应该用到正地方。

@水川蔑隐：钉钉真是不人性，有时候家里
有急事跟领导请假早点走，但是钉钉不允许，还
得有两部手机让同事帮忙打卡。谁没有忘的时
候，总之都赖钉钉。

@blog：对方获取手机定位之后，很有可能
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。

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？每日打卡考勤，对于一
些人而言是一大考验。不得不说，这位CEO嗅觉
灵敏、头脑很好，捕捉到了一个“广阔的市场”。谁
不想要赚大钱？但是，随着社会被不断地规范，野
蛮生长并发财的机会越来越难了，大家得清楚：走
歪路走不了太远的。所以，提醒各位程序员：开
发、使用、传播此类软件是千万不能做的。

（（澎湃新闻澎湃新闻））


